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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告 /食品營養宣稱

修正「包裝食品營養宣稱應遵行事項」(特殊營養食品)

發文機關：衛生福利部 發文字號：衛授食字第1121302909號

發文日期：2024.02.19 生效日：2024.02.19

重點

簡述

1.產品於外包裝表達該產品具有特定營養素性質時，可標示如：「本產品含葉

黃素」、「每份含蛋白質○公克」等與事實相符的營養宣稱，並應於營養標

示內標示其宣稱營養素含量。

2.增加「高、多、富含」等營養宣稱之營養素及其含量基準，例如：固體產品

宣稱「高維生素D」，該食品每100公克所含維生素D須達到或超過3微克。

3.修正表七之內容項目及不得宣稱之詞句，例如含糖碳酸飲料可標示「添加維

生素C」或「每100毫升含維生素C 50 毫克」等與事實相符的營養宣稱，但

不得標示「高、富含」維生素C或等同意義之營養宣稱及生理功能詞句。

內容詳見

官方網址
https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cid=3&id=30378

https://www.fda.gov.tw/TC/newsContent.aspx?cid=3&id=30378

